2016年新乡市外事侨务旅游局

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旅游的政策、法规、标准和规范,统筹协调全市旅游业工作;拟订全市旅游发展战略、政策、规划并监督实施；拟订全市旅游行业管理制度和办法,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指导全市旅游工作。 

　　　2、贯彻执行国家外事、侨务、港澳工作方针政策和省、市关于外事、侨务、港澳工作的决定,研究拟订外事、侨务、港澳工作发展战略和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调查研究全市外事、侨务、港澳工作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工作建议;统筹协调全市外事、侨务、港澳工作。 

　　　3、拟订全市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的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组织全市旅游整体形象对外宣传和旅游市场开发工作；负责全市重大旅游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工作;指导我市驻外旅游办事机构的业务工作。 

　　　4、归口管理全市外事、侨务、港澳工作。负责审核各部门、各单位报请市委、市政府审批的外事、侨务、港澳工作文件；指导、推动全市涉外、涉侨、涉港澳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宣传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5、组织全市旅游资源普查、规划、开发和相关保护工作。指导全市重点旅游区域、旅游目的地和旅游线路的规划开发,引导休闲度假;负责全市旅游信息化建设和安全监管。 

　　　6、监测全市旅游经济运行情况,负责旅游统计及行业信息发布。推进旅游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协调和指导全市假日旅游、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工作。 

　　　7、承担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规范全市旅游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和服务行为;负责导游员、领队人员的管理工作。

　　　8、会同有关部门履行旅游安全监督管理责任,指导应急救援工作。指导旅游行业精 神文明建设和诚信体系建设；指导行业组织的业务工作。 

　　　9、负责全市旅行社的申报和管理工作；组织拟订旅游区、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产品等方面的标准并组织实施；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旅游交通、文化娱乐工作。

　　　10、推动全市旅游国际交流与合作,承担与国际旅游组织合作的相关事务。会同有关部门拟订赴港、澳、台地区旅游政策并组织实施,指导全市对港、澳、台地区旅游市场推广工作。 

　　　11、负责组织接待来新访问的重要外宾和其他重要客人,指导、协调全市涉外礼宾工作,统筹安排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的外事活动。 

　　　12、负责全市领事业务,开展涉外领事保护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协调处理各类涉外事件,负责境外新乡籍公民和在新外国人合法权益保障工作;负责审核呈报外国人来新邀请函或邀请确认函,协同有关部门做好外国人在新管理工作;负责来新采访的外国记者和港、澳地区记者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新活动的管理；审核呈报在新举办国际会议事宜；配合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外事纪律及保密制度的执行情况。 

　　　13、负责归口管理全市因公出国(境)工作,审核呈报全市因公出国(境)有关事项；采集因公出国(境)电子护照信息和上报制证；负责对全市因公出国(境)团组进行出访前外事纪律教育；牵头查处公款出国(境)旅游等因公出国(境)违规违纪案(事)件；会同有关部门监督、检查全市因公出国(境)情况；负责对外事、侨务、港澳事务干部和涉外人员进行外事、侨务、港澳事务政策和外事纪律教育。 

　　　14、依法组织协调归侨侨眷和华侨、华人在新合法权益维护和涉侨经济投诉工作；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处置涉侨突发事件；负责归侨侨眷身份认定和华侨回国定居的申报；负责侨务信访和涉侨捐赠监督等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归侨侨眷、华侨华人相关工作。 

　　　15、负责指导、开展华侨华人及其社团联谊和服务工作；指导、推动全市对华侨华人的文化交流及华文教育工作;通过侨务工作渠道开展对台工作;调查研究全市侨情和侨务工作,向市委、市政府提供侨务信息;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涉侨工作；指导各县(市)、区侨务工作。 

　　　16、负责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及中央驻港澳机构的联络工作；负责指导和管理全市与香港、澳门地区因公往来的有关事务；参与市内企业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有关协调工作；承办国务院港澳办、省政府港澳办交办的的有关事项。

　　　 17、指导推进全市民间对外交往工作;负责我市对外缔结友好关系审核、报批工作；指导我市与外国友好城市和地区结好单位的交往活动。 

　　　拟订并组织实施旅游、外事、侨务、港澳人才规划；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实施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标准和等级标准；组织旅游、外事、侨务、港澳事务干部业务培训；组织指导各县(市)、区旅游外事侨务港澳教育培训工作。

　　　承担新乡市旅游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承担市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市外事侨务旅游局设10个内设机构。

    （三）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新乡市外事侨务旅游局2016年度决算汇编范围单位包括局本级及2个所属事业单位，具体是：行政单位1个（市外事侨务旅游局机关），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2个：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旅游执法支队)、旅游服务中心。

二、决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16年度收入759.55万元，2016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541.7万元；支出1277.61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23.63万元。2016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758.94万元，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529.04万元，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74.84万元，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末结转和结余13.1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5.45万元，包括人员经费361.18万元，日常公用经费64.27万元；项目支出849.38万元，包括华侨事务4.56万元，其他港澳台侨事务支出5.8万元，旅游宣传795.92万元，旅游行业业务管理20万元，其他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23.11万元。与2015年相比，支出增加347.9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161.57万元，主要是两个单位合并基本支出增加，养老和社保工资改革等。项目支出增加186.36万元，主要是2015年结转资金支出加大，增加外侨开支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执行情况说明

    新乡市外事侨务旅游局2016年运行经费决算支出64.27万元，主要保障机关正常运转及正常履职需要。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我单位2016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五、政府采购执行情况说明

     我单位2016年政府采购计划决算支出655万元，实际采购金额610.92万元，其中：货物类9.29万元，工程类30.41，服务类571.21万元。

六、2016年度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市外事侨务旅游局2016年度“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28.4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7.41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为9.23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11.78万元。与2015年相比，减少19.67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1. 2016年因公出国（境）费支出7.41万元，因公出国（境）团组4个，4人次。用于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往返机票费、住宿费、伙食费等支出。

　　2. 2016年度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9.23万元，保有量4辆。用于局机关公务用车支出及公务用车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包括赴外地市旅游宣传推介、接待境内外旅行商、新闻媒体来新乡踩线采风、节假日期间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安全联合检查等活动租车费、燃料费、过路过桥费等支出。

　　3.2016年我单位公务接待费支出11.78万元，共接待130批，1200人次。主要用于局机关按规定开支的接待来豫参加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代表、境内外旅行商、新闻媒体来新乡踩线采风等活动及赴外地市进行旅游宣传推介所产生的公务接待活动费用，包括会场租赁费、住宿费、工作餐费等。及局机关接待与国内相关单位交流工作情况、接受相关部门检查指导工作发生的接待支出。

七、“三公”经费决算增减变化原因说明

    2016年市外事侨务旅游局“三公经费”较本年预算减少36.58万元。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要求，进一步从严控制“三公经费”开支，全年实际支出比预算有所缩减。此外，因实际情况变动，一些会议和赴外地市宣传推介活动因故推迟或取消，导致实际支出比预算减少。

八、名词解释

    （一） 财政拨款收入：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 其他收入：主要指旅游罚没收入。

    （三） 上年结转和结余：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一般公共服务：指主要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等。

    （六）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类）旅游业管理与服务支出（款）：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旅游管理工作所发生的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七） 年末结转和结余：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八） 基本支出：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九） 项目支出：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附：1、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2、2016年度收入决算表

　　　3、2016年度支出决算表

　　　4、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5、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6、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7、2016年度公一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8、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